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辦事細則 
	第一條 本細則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捐助章程」第二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會對於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以下簡稱退撫儲金）、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以下簡稱原私校退撫基金）之撥繳、收支、管理、運用及有關會務之處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細則辦理之。

	第三條  執行長綜理本會會務，並指揮、監督本會業務人員。

	第四條  業務組辦理下列事項：

1、退撫儲金及原私校退撫基金管理法規之擬議、修正。

2、關於本條例實施前私立學校教職員工年資退、撫、資遣給付之複核、及退、撫、資遣給與之核算暨其有關規定事宜之連繫事項及資料管理事項。

3、關於本條例實施後參加儲金私立學校教職員資格之審查、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及退費給與之核算及資料管理事項。

4、調整待遇變更繳納退撫儲金及原私校退撫基金費用之資料處理。

5、關於本會委員會、相關會議事項及會議紀錄之製作。

6、其他交辦及綜合業務事項。

	第五條  財務組辦理下列事項：

1、退撫儲金及原私校退撫基金投資運用項目作業規定之研擬及修正。

2、退撫儲金及原私校退撫基金年度收支之規劃事項。

3、退撫儲金及原私校退撫基金委託收支業務之特約事項。

4、退撫儲金及原私校退撫基金委託收支機構之管理及績效考核事項。

5、退撫儲金及原私校退撫基金管理業務研究發展事項。

6、退撫儲金及原私校退撫基金投資之研究分析、建議及運用策略之擬定事項。

7、退撫儲金及原私校退撫基金資金於本會授權範圍內之調度及控管事項。

8、退撫儲金及原私校退撫基金委託經營業務之規劃、執行及監管事項。

9、退撫儲金及原私校退撫基金年度運用方針及年度運用計畫之擬編事項。

10、退撫儲金及原私校退撫基金每月收支運用收益報表之編制事項。

11、退撫儲金及原私校退撫基金受託經營機構暨保管及調度之稽核事項。

12、退撫儲金及原私校退撫基金運用效益稽核事項。

13、其他有關退撫儲金及原私校退撫基金稽核事項。

14、本會年度預算之籌劃及編審事項、銀行存款、有價證券、票券之查核、會計憑證簿籍之保管、會計報告及決算之編審事項、統計事項、基金銀行存款調節表之編製事項、本會與金融機構代收代付帳戶業務、稽核及資料處理及查核。

15、其他交辦及綜合業務事項。

	第六條  秘書組辦理下列事項：

1、工作報告、各會議會議紀錄之寄發、召開代表大會等相關事項、行事紀要及其他重要資料之彙編、公文管制及逾期公文之催辦事項、文書之收發、繕校、印信典守、檔案之點收、整理、分類、登記、掃描、編訂、保管事項、採購招標作業及財務保管事項。

2、經費出納、薪俸發放及現金票據保管轉發等事項。

3、駕駛、工友管理；勞工保險、辦公廳、車輛之管理及各種有關庶務事項。

4、人事業務

本會組織編製、職務管理、人員任免及遷調、人員考核、待遇、福利、保險、獎懲、考績、差勤管理、退休、撫卹、資遣及人事資料管理及其他有關人員管理等事項。

5、退撫儲金及原私校退撫基金費用收繳、欠費之處理及資料管理事項。

6、其他交辦及綜合業務事項。

	第七條  資訊組辦理下列事項：

1、本會資訊業務之整體規劃及管理事項。

2、本會資訊系統之設計及資料處理事項。

3、本會資訊系統軟、硬體之管理及維護事項。

4、本會電腦資料之安全維護及保密事項。

5、本會資訊作業之網站架設、網頁維護及傳輸網路處理事項。

6、本會資料庫之定期備援及分散儲存事項。

7、有關電腦系統使用及操作上之諮詢服務事項。

8、每學年各校學校基本資料更新通知事項與學校通訊錄之製作。

9、各校人員異動、待遇調整儲金之退費、補繳及每月產生學校儲金提繳之繳款書。

10、各項報表之製作。

11、其他有關資訊處理事項。

12、其他交辦及綜合業務事項。

	第八條  執行長之權責如下：

1、綜理本會業務。

2、重要政策及工作方針之參與擬議。

3、向委員會提出業務計畫，工作報告及預算事項。

4、參加本委員會會議，並於開會前知會各董事。

5、職員工作之指揮、調配與考核之核擬事項。

6、職員任免獎懲之核擬。

7、一般例行公務文件核判。

	第九條  各組組長之權責如下：

1、依法處理主管事務及指揮監督所屬職員辦理之。

2、所屬職員工作之分配、監督與考核之擬議。

3、文件之核擬。

4、其他主管職掌之例行事項及交辦事項。

	第十條  各級職員承主管之命，分辦指定之事項。

	第十一條  本會人員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或請假時，應依規定指定或委託適當人員代理其職務，代理人就代理職務負其責任。

	第十二條  本會董事會會議，依下列規定：

1、依捐助章程第十條規定辦理。

2、本會開會時，執行長及各組組長應列席，必要時並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3、本會開會時，應由執行長編擬會議議程，呈董事長審閱後，先期印發參加會議人員。

4、本會會議紀錄，應陳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三條  本會於必要時得由董事長召開顧問會議，並邀請本會有意參加之董事共同與會，聽取顧問就本會掌理事項得提供建議。

	第十四條  本細則由董事會擬定，報監理會核轉教育部備查後施行。


